
液氨运输车辆招标技术要求

  一、 总则 

1.   法规与标准：  所有车辆及部件设计、制造、检验、测试、验收必须符合但不限于以下中国最新版本的标准、规范和法规：
        《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》(GB 18564.1)
        《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》(TSG R0005)
        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》(JT/T 617)
        《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》(GB 7258)
        《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》(GB/T 3730.1)
        《道路车辆外廓尺寸、轴荷及质量限值》(GB 1589)
        《商用车辆和挂车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》(GB 12676)
        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及相关地方性法规
        国家及地方关于特种设备、危险货物运输的其他强制性规定。
2.   适用范围：  本技术要求适用于用于运输 液氨（UN 1005, 危险类别：2.3+8） 的 半挂式罐车 （或根据需求指定：全挂式、单车式）。车辆类型应为 低温液体运输半挂车 （或单车）。
3.   制造商资质：  投标人（车辆制造商）必须具备国家颁发的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、容器（罐体）生产许可证 （对应级别）和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 资质，并有成功生产、交付同类液氨运输车的业绩。

 二、 底盘车头（牵引车）技术要求（如招标包含） 

1.   基本要求：  符合GB 1589尺寸限值，动力性、经济性、排放标准（国六或最新）满足要求。
2.   安全配置： 
        符合GB 7258要求的高效制动系统（ABS/EBS）。
        驾驶室后防护装置符合标准。
        符合要求的灯光、信号装置、反光标识。
        倒车雷达/影像。
        行车记录仪（符合法规）。
        卫星定位监控系统终端（符合JT/T 794, 1076, 1078，并接入省级/国家级平台）。
        前碰撞预警（FCW）、车道偏离预警（LDW）（推荐或强制，视法规更新）。
        驾驶员行为监控系统（可选，推荐）。
3.   舒适性：  空调、减震等满足驾驶员长途驾驶需求。
4.   接口：  提供符合标准的电气、气路接口与挂车匹配。

 三、 罐体（核心部分）技术要求 

1.   设计压力与工作压力： 
        设计压力：不低于  __1.6_ MPa (G)   (根据实际运输工况和安全裕度确定，通常远高于液氨在最高预计温度下的饱和蒸气压，例如1.6 MPa, 2.16 MPa等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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